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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報告 

一、前言 

  台電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以下簡稱核一廠)除役許可於 108 年 7

月 16 日生效，進入除役期間，核一廠為辦理室內乾貯設施興建及邊

坡整治，規劃於兩部機組爐心燃料清空後，拆除位於管制區外之 85

萬加侖油槽及相關附屬設備。 

  依核一廠除役計畫第三章廠址歷史調查評估結果與核一廠廠址

歷史資料評估補充說明報告，本次規劃拆除之 85 萬加侖油槽及相關

附屬設備，屬未受輻射影響設備，台電公司遂依本案性質規劃相關拆

除作業，於 114 年 9 月 12 日陳報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核安會)

進行審查。 

  核安會由相關組同仁組成專案審查小組，於 114年 10月 31日開

始實質審查工作，審查期間共提出 6項審查意見，全案由審查小組就

台電公司所提審查意見答覆及拆除作業方案修訂內容進行二回合審

查，確認台電公司已釐清各審查意見，並對拆除作業方案提出後續修

訂，同意核一廠於兩部機組爐心燃料清空後，執行 85 萬加侖油槽及

相關附屬設備拆除作業。 

  



2 

 

二、拆除作業方案概述 

  台電公司提送之拆除作業方案共七章，分別敘述本案緣由、拆除

作業先備條件、拆除作業規劃、安全衛生管理及廠務管理、防範拆除

作業對環境的影響、事業廢棄物(一般和有害)清理及結論等內容，各

章節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緣由，說明核一廠為興建室內乾貯及邊坡整治，規劃於兩

部機組爐心燃料清空後，拆除已不需使用之緊急柴油發電機與相關附

屬設備。針對本次規劃拆除之 85 萬加侖油槽及相關附屬設備，台電

公司參照核一廠除役計畫第三章設施運轉歷史評估與第四章輻射特

性調查結果，並執行初始評估，評估結果屬未受輻射影響。 

  第二章拆除作業先備條件，說明核一廠 85 萬加侖油槽拆除作業

涉及的各項先備條件，包含：台電公司內外部相關行政作業、依系統

評估再分類與過渡(System Evaluation Reclassification and Transition, 

SERT)成套文件執行隔離停用作業、拆除作業前相關燃油移除及檢

查、拆除標的之拆除前輻射量測、本案拆除作業方案與營建工地逕流

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及油槽停用等須待核安會及其他主管機關核備事

項、核一廠安全分析報告(DSAR)與技術規範(DTS)經本會審查核備、

完備第 5台柴油發電機之替代電源措施，台電公司於現場拆除作業執

行前，須先完成本章所列項目，且符合核安會及其他有關主管機關各

項規定。 

  第三章拆除作業規劃，說明核一廠 85 萬加侖油槽與相關附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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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拆除範圍、拆除順序、切割工法、拆除物件追蹤管理、輻射量測

作業等規劃內容。承攬商負責執行拆除作業，電廠負責規劃及執行承

攬商管理與協調作業，以確保相關作業符合安全有關規定及要求。 

  第四章安全衛生管理及廠務管理，說明核一廠 85 萬加侖油槽拆

除可能涉及作業及其安全管理規劃，電廠須針對各項作業實施風險評

估，並於施工時採行必要的安全措施，此外，承攬商亦須提出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本章相關作業除須依核一廠程序書規定辦理外，並

須符合有關機關對於作業安全之法規要求。 

  第五章防範拆除作業對環境的影響，說明拆除作業執行期間須遵

守之環保相關法規規定及採取之環境保護措施，以減少拆除作業對環

境之影響，達到友善環境之目的。 

  第六章事業廢棄物(一般和有害)清理，說明拆除作業產生之事業

廢棄物預估量，相關廢棄物將依電廠程序書進行輻射量測，經偵測確

認未受放射性物質污染後，辦理退庫並放置於倉庫，再進行後續處理，

廢棄物之相關資料將以除役工程管理系統進行追蹤管理。 

  第七章結論，說明台電公司就本案之規劃成果，可確保拆除作業

之人員及設備的安全，對於廢棄物處理、輻射偵檢亦有完整之程序管

控，足以順利完成本案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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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方案審查 

  核安會審查小組就台電公司所提作業方案進行審查，共提出 6項

審查意見，其中 2項與先備條件相關，2項與拆除設備說明及作業期

程規劃相關，2項與作業安全管理相關，相關審查意見及審查結果分

述如下： 

 (一)有關拆除作業先備條件審查意見包括：(1)本拆除案須待核一廠安

全分析報告與技術規範經本會審查核備，且其內容對於兩部機組

之緊急柴油發電機與 85 萬加侖油槽已無相關運轉要求，方可執

行；(2)核一廠應於拆除作業執行前，完備第 5台柴油發電機之替

代電源措施。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1)已將核一廠安全分析報告與技術規

範經本會審查核備，且其內容對於兩部機組之緊急柴油發電機與

85 萬加侖油槽已無相關運轉要求，列為本拆除作業先備條件；

(2)已將完備第 5 台柴油發電機之替代電源措施(含相關操作程序

與油料補給)，列為本拆除作業先備條件。經審查台電公司所提答

覆及作業方案修訂內容，可以接受。 

 (二)有關拆除作業期程規劃與規劃拆除設備之審查意見包括：(1)方案

內文與附件作業期程對於爐心燃料清空之預估時間說明不一致；

(2)請補充地下集水坑廢水處理組件及相關附屬設備之所在位

置。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1)針對方案涉及爐心燃料清空預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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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相關內容，已修訂為一致；(2)已補充地下集水坑廢水處理組

件之圖片，並標示其所在位置。經審查台電公司所提答覆及作業

方案修訂內容，可以接受。 

 (三)有關拆除作業安全相關管理作法之審查意見包括：(1)油槽進行拆

除前須先移除槽內燃油，請說明燃油後續將做何處置；(2)本次拆

除之部分設備有殘油附著之情形，請說明避免火災及殘油污染之

相關管理做法。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1)燃油自油槽移除後，將運往友廠使用；

(2)執行油槽拆除作業前，將先進行油槽油泥清運及油槽壁清潔，

避免殘油附著，並經相關主管機關勘驗，解除列管後才開始進行

拆除作業，作業期間將於現場配置廠內消防灑水車，如涉及動用

火種工作，將依動火作業相關要求辦理。以上答覆內容已納入作

業方案，經審查台電公司所提答覆及作業方案修訂內容，可以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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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結論 

  綜合核安會審查小組對「核一廠 85萬加侖油槽拆除作業方案」，

以及台電公司就相關審查意見所提答覆與方案修訂內容之審查結果，

台電公司已就本案先備條件、拆除作業規劃、作業安全與廠務管理、

輻射偵檢、廢棄物處理等內容提出妥適規劃，審查結果可以接受。 


